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本次董事会。
● 本次董事会所有议案均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6

月21日以书面直接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6月28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会议由董事长莫鼎革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邓兆敬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邓兆敬先生简历
邓兆敬，男，1970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现任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
委。历任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总经理助理、上海分公司经理，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中化学科学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科技信息部部长、中化学科学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
务。2019年5月任中化学科学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4年5月任中国化学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2024年6月任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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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

阳中原油田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濮阳中原油田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中

国银行濮阳中原油田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

南东方雨虹”）之间签订的主合同项下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各笔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2、公司与中国银行濮阳中原油田支行签署《保证合同》，公司为中国银行濮阳中原油田支

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东方雨虹之间签订的主合同项下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主债权余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

3、公司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崂山第三支行（以下简称“青岛银行崂山第三支行”）签

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青岛银行崂山第三支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东方雨虹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东方雨虹”）之间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债权本金

余额最高限额折合人民币8,000万元。

4、公司向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恒生银行北京分行”）签署《公司

保证函》，公司为恒生银行北京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东方雨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东方雨虹”）之间主协议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债权确定期间

届满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12,000万元或等值美元。

5、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东方雨虹”）与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成都分行”）分别签署《保证合同》，四川东方

雨虹分别为购买四川省德阳市西南生产基地项目（以下简称“德阳项目”）部分工业厂房的入

园企业德阳浦曼机械有限公司、四川高分离心机有限公司、四川启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

四川中伟新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成都分行申请贷款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合计为 1,960万

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年5月13日召

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入园企业办理银行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260亿元的担保，其中对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50,000万元,对青岛东方雨

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60,000万元，对香港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40,000万元；同

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东方雨虹为购买德阳项目部分工业厂房的入园企业办理银行贷款提

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4月19日、2024年5月14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4-035）、《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关于全资子公司

为入园企业办理银行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及《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45,000万元，均为2024年4月

1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年5月13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简称“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河南东方雨虹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仍为150,000万元；公司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15,000万元，均为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青岛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

保额度仍为160,000万元；公司对香港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因此，香港东方雨虹剩

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140,000万元；四川东方雨虹对工业厂房购房企业的阶段性担保余额为

1,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00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河南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65,000万元（其中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45,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20,000
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30,000万元；公司对青岛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23,000万元（其

中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15,000万元，本次担

保金额为8,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52,000万元；公司对香港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

12,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28,000万元；四川东方雨虹对工业厂房购房企业的阶段性

担保金额为2,96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04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河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7年6月8日；

2、注册地址：濮阳工业园区金濮路36号；

3、法定代表人：刘贵启；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

石灰和石膏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

轻质建筑材料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

造；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产业用

纺织制成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土

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

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河南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河南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1,294,024,596.61元，负债总额 597,969,
722.30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30,079,908.68元，流动负债总额128,986,446.38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696,054,874.31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567,813,764.14元，利润

总额265,614,884.69元，净利润234,100,096.44元。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河南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1,518,896,258.24元，负债总额 776,281,
003.05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90,233,333.34元，流动负债总额547,964,854.11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742,615,255.19元，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55,774,182.95
元，利润总额51,932,721.73元，净利润46,560,380.88元（2024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河

南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7级。

8、河南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青岛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年05月26日；

2、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友谊路1号；

3、法定代表人：潘武成；

4、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轻质建筑材料制造；非

金属矿物制品制造；水泥制品制造；建筑材料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仓储设备租赁服

务；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企业管理；住房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青岛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青岛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859,876,577.99元，负债总额 330,402,
963.44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118,843.22元，流动负债总额227,899,153.52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529,473,614.55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420,361,228.21元，利润

总额146,350,857.92元，净利润125,104,829.80元。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青岛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770,389,438.07 元，负债总额 228,367,
670.53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225,982,703.83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542,021,767.54元，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30,368,769.54元，利润总额

10,098,685.52元，净利润8,583,882.69元（2024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青岛东方雨虹最

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6级。

8、青岛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香港东方雨虹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9月16日；

2、注册地址：香港湾仔骆克道300号浙江兴业大厦12楼A室；

3、法定代表人：张颖；

4、注册资本：19,200万美元；

5、主营业务：贸易、防水材料销售、投资、咨询、培训。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香港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香港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1,383,414,169.04元，负债总额 171,288,
759.10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71,288,759.10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1,212,125,409.94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116,166,496.97元，利润总额20,075,
730.34元，净利润14,446,572.02元。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香港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1,403,878,814.11元，负债总额 191,172,
326.68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91,172,326.68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1,212,706,487.43元，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6,375,167.65元，利润总

额695,901.18元，净利润581,077.49元（2024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香港东方雨虹暂未

评定信用等级。

8、香港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公司名称：德阳浦曼机械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9月24日；

2、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区沱江东路60号；

3、法定代表人：陈忠良；

4、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机械制造、加工、设计；金属结构件焊接；管件管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及电

子产品、消防器材、装饰材料、建筑材料销售。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陈忠良持股比例为75%，股东吴定华持股比例为25%。德阳浦

曼机械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财务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德阳浦曼机械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7,623,134.69元，负债总额16,
021,140.17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14,412.00元，流动负债总额16,021,140.17元），或有事项涉

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1,601,994.52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13,142,732.85元，利润总额

200,752.94元，净利润191,551.34元（2023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德阳浦曼机械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0,380,349.33元，负债总额 17,
413,739.70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14,412.00元，流动负债总额17,413,739.70元），或有事项涉

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2,966,609.63元，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837,646.02元，利

润总额28,661.39元，净利润25,615.11元（2024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德阳浦曼机械有

限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A。

8、德阳浦曼机械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公司名称：四川高分离心机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11月15日；

2、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735号银鑫 .五洲广场22栋22-3号；

3、法定代表人：胡蓉；

4、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

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子、机

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杨彪持股比例为67%，股东胡蓉持股比例为33%。四川高分离

心机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四川高分离心机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171,182.91元，负债总额

186,963.72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86,963.72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984,219.19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59,557.52元，利润总额-15,780.81元，净

利润-15,780.81元（2023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四川高分离心机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2,461,278.90元，负债总额 1,
455,304.86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1,455,304.86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

额0.00元，净资产1,005,974.04元，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61,699.11元，利润总额21,
754.85元，净利润21,754.85元（2024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四川高分离心机有限公司

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M。

8、四川高分离心机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公司名称：四川启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4年4月11日；

2、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渤海路53号；

3、法定代表人：陈超；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对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太阳能光伏板、太阳能水泵、太

阳能并网发电系统、太阳能离网发电系统、太阳能储能系统、太阳能提灌系统、太阳能监控、光

伏发电设备、光伏逆变器、光伏控制器、五金机电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维护,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水利水电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太阳能提灌站、电力工程、送变电工程、水利水

电工程、机电安装工程、环保工程、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光伏建筑智能化系统、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咨询、设计、安装、维护及专业承包,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陈超持股比例为95%，股东姚又莘持股比例为5%。四川启超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四川启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10,291,557.56元，负债

总额8,613,267.78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8,613,267.78元），或有事项涉

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1,678,289.78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19,846,596.37元，利润总额

200,848.94元，净利润188,058.34元（2023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4年3月31日，四川启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0,389,733.21元，负债总

额8,678,554.72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元，流动负债总额8,678,554.72元），或有事项涉及

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1,711,178.49元，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453,677.84元，利润

总额32,888.71元，净利润32,888.71元（2024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四川启超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A。

8、四川启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七）公司名称：四川中伟新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4年4月1日；

2、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庐山北路一段38号德阳万达广场10栋6-1号；

3、法定代表人：张华伟；

4、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

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销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

系统销售；阀门和旋塞销售；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6、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张华伟持股比例为80%，股东张华中持股比例为20%。四川中

伟新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财务数据

该公司系新设立，暂无相关财务数据。四川中伟新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

等级为M。

8、四川中伟新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银行濮阳中原油田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原油田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及保证范围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以及在本合同确定的主债权发

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

应付费用等。

（二）公司与中国银行濮阳中原油田支行之间的《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濮阳中原油田支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保证期间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余额为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

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三）公司与青岛银行崂山第三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崂山第三支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商业汇票承

兑、减免保证金开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3）商业汇票贴现

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

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

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折合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

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以及债务人应向债权人应支付的其他款项。

（四）公司向恒生银行北京分行签署的《公司保证函》

1、担保方式

公司在本保证函项下承担的责任为连带保证责任。

2、担保期限

本保证函的保证期间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起三年。如果任意被担保债务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日晚于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的，则保证期间自最后到期担保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起三年。

3、担保金额

本保证函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壹亿贰仟万元或等值美元。

4、保证范围

被担保人在主协议项下或与主协议有关而由被担保人不时欠付恒生银行北京分行的以

及不时对恒生银行北京分行产生/负有的所有款项和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被担保人欠付和/或
应付给恒生银行北京分行的任何债务；前述债务之上已经或将产生的任何利息和罚息；为实

现主协议和本保证函项下的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的总和，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律师费、诉讼

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公证费、差旅费等；生效法律文书延迟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及被

担保人应向恒生银行北京分行偿还的或以其它方式应向银行支付的、与主协议有关的不论何

种性质的费用、开支、支出和/或款项。

（五）四川东方雨虹与兴业银行成都分行之间的《保证合同》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保证人：四川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约定的保证方式为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果借款人办妥房屋所有权证和以兴业

银行成都分行为抵押权人的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则四川东方雨虹的保证责任解除。

3、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合计为人民币壹仟玖佰陆拾万元整，其中对德阳浦曼机械有限公

司的担保金额为伍佰万元整，对四川高分离心机有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伍佰肆拾万元整，对

四川启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肆佰伍拾万元整，对四川中伟新兴能源装备有限

公司的担保金额为肆佰柒拾万元整。

4、保证范围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与之有关而

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

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河南东方雨虹、青岛东方雨虹、香港东方雨

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

制担保风险，且河南东方雨虹、青岛东方雨虹、香港东方雨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

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东方雨虹为购买德阳项目部分工业厂房的入

园企业办理银行贷款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符合相关政策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资

产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同时，本次担保为阶段性担保，被担保人为符合资质条

件的入园企业，资信状况良好，公司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437,708.58万元，占公司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5.43%。其中，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 406,131.00万元，占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31%；公

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1,577.58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1.11%。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479,668.58万元，占公司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6.91%。其中，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

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446,131.0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5.72%；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33,537.58万元，占公司 2023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8%。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上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

由四舍五入造成。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银行濮阳中原油田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中国银行濮阳中原油田支行之间的《保证合同》；

3、公司与青岛银行崂山第三支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公司向恒生银行北京分行签署的《公司保证函》；

5、四川东方雨虹与兴业银行成都分行之间的《保证合同》；

6、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7、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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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4年7月19日以现场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四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及2024年第四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四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

年第四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7月19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 7月 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 2024年 7月 1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7月19日上午9:15至2024年7月19日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他人出席现场

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3）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特此提请A股股东注意：所有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对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案的表决，将视同其对2024年第四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相同内容的议案进行了同样的表
决；参加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将分别在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四次A股类
别股东大会上表决。

6、股权登记日时间：2024年7月12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代理人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营业时间结束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 A 股股份的股东，以及于H股股
权登记日香港联合交易所营业时间结束时在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H
股股份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024年第四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于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营业时间结束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2024年第四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于H股股权登记日下午香港联合交易所营业时间结
束时在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H股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2）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71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变更、延期暨新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终止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
√

（二）2024年第四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终止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

（三）2024年第四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计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终止实施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

上述议案均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和第
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提案2-4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024年第四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提案全部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2024年第四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提案全部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上述提案均属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即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进行
公开披露。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4年7月16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6:00，电子邮件或信函以到达

公司的时间为准。
2、登记及信函邮寄地点：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

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通讯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 71号，邮编：300457，传真：
022-66252777。

3、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参会股东登记表办理登记；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参会股东登记表办理
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参会股东登记表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
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参
会股东登记表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
电子邮件方式须在2024年7月16日16:00前送达本公司；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并于会前半小时
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2-66389560
联系邮箱：securities@asymchem.com.cn
联系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71号，邮编：300457
2、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H股股东参会事项详见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news.hk)

发布的股东大会会议通告及通函。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
七、附件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参会股东登记表；

附件三：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四：2024年第四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821”，投票简称：“凯莱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

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

以对该候选人投 0 票。

表2：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
合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1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1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

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2）选举独立董事（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1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1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7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7月19日上午9:15至2024年7月19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参会股东登记表

自然人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备注

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量

登记日期

股东签字（盖章）：

附件三：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会议

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其行使表决的后

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完毕。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 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审议事项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变更、延期暨新增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1、委托人身份证号码（附注2）：

2、股东账号： 持股数（附注3）：

3、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署（附注4）：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注：

1、如欲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号；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则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号；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则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

上“√”号。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表决票。对累积投票事项同意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填写同意票数，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2、请填写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无须填写本栏。

3、请填写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该股

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4、代理投票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

则本委托书须加盖法人印章。

附件四：

2024年第四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第四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其行使表决

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完毕。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 案
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审议事项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关于终止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关于修订〈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
栏 目 可 以 投
票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1、委托人身份证号码（附注2）：

2、股东账号： 持股数（附注3）：

3、被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署（附注4）：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注：

1、如欲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号；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则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号；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则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

上“√”号。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表决票。对累积投票事项同意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填写同意票数，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2、请填写自然人股东的全名及身份证号；如股东为法人单位，则无须填写本栏。

3、请填写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如未填写，则委托书的授权股份数将被视为该股

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所持有的股数。

4、代理投票委托书必须由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

则本委托书须加盖法人印章。

证券代码：002821 证券简称：凯莱英 公告编号：2024-057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四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第四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东方金
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对公司主体及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联创转债”）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联创转债”前次信用评级结果为
AA；评级机构为东方金诚，评级时间为2023年6月21日。

东方金诚在对公司主体概况、经营状况、行业发展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2024年6月27日出具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联创转债”2024年度跟踪评
级报告》（以下简称“《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跟踪评字【2024】0598号），跟踪评级结果：下
调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下调“联创转债”信用等级为AA-。具体
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东方金诚出具的《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24一066

债券代码：128101 债券简称：联创转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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